BT RIR R - e
113# B 2 % % 3506%.
B 24 HEea A5 EOO0OEOO®E005L

SO O & 3
DARE AR AAFAT L R AL AANBELL 17
85 ¥ 50-ZBASIS1I85E 44 ik - A 7RI 0 AR E| e

_‘\
<N

-

= ]
| <

- R p;‘,"’Fff;W" °
ST ATAN300Ad R A -

Tz
- ~ 2B EIE
AEEEC B ARRE T WAL E 5 2 k(7RO
2k $O3THE2 TR T 3 o= oprdhm 5 ] .
S EFFMmE

1,%:’* AR 13ﬁ1ﬂ 45 13394 K 5 2 M 575 000-0000%
¥ LB ﬁ)’fﬁ“@&l%@?ﬂ42“
T (T AEE B ;%ﬁz”ﬁ NiEm 3 SR e Y R
AALE R 0 T EAR L A o AR R R
g I ) 0 (‘f%ﬁféi ERADEERRIE S B E v A
113# 117 11p # 5 $ 3 % 50-ZBA518118%L & 7 i # 2 i
FREERAE (THRES)  HAERNEMTER (TR)
4,000~ o & # PR > kA= TR o
R A RE P
(—)‘1%@%
EN 3

iﬁi ,

a
2

3

e N
TAN

rw f
it

[u—"

~

«\‘ .

B oEps o F]g 20 Eﬁ Bk
::L
I

5 gy
F 2 AT Feiedp? o R

—\\

LN



e R I
»3@#&.’9‘2;\%

o
il
F_L
el
o
,‘fg?\
=%
0!
S
(a8
=
~
-
NS
RS
sfni
B
W

‘7"* S
=t \\

M {ﬂ?& > {@n
= (|
\

R RSB R RS R LT R E Y A
BREE e LA NEKE - f B A
E R RED] 5 3 E Lo

B R s Besl o

L Z'ft 2 ¥ s BP

=)~ %
L.

-

:%':-Q )

“ﬁm% A F o RE AT BGEFL3:39
08> ¥ L A X Bfi i Qi » v B i > HFE A aiﬁ;,f%@f~~’
W'ﬁ§$’ﬁ”“”ﬂiﬁﬁéﬁﬁ“iﬁﬁbr7 + pl 45
CEEF RIS LR T E RN EE RS A T SE R
QIN’AiﬁﬁﬁgﬁémMH&’ﬁ%%éﬂ%ﬁﬁﬁﬁ
BR G RHRER13:39:11~200 k& @ §mE LR 2
AP GE L RIER D GE R BR 2 BRI ATAR R B A
DR BB ARG T B L TR, o BRER

2?9 TRER 2 P AL 2B B IDERAEA G
Lo L {5 L2 L ERNEEA > LR LT
Z TR R 75 0 MEIE IEG]H 33E K 15 ¥ 9 R T
%ﬁ’lﬁm§§JX»;giﬁ§w“7ﬁali%7@12%ﬁ1’?
%%%%%fRWﬁ%ﬁ Z ERAERFTHLES S 0 GL
ERVREVERNMRTERFTL O TREMEE  RE

AERRBEALT I RFERLE
%&léﬁ%’jﬁ% ?ﬁéo

A
—
e
=
I,
iy
S
'z
*
¥
o
3

I N N o B W



-
A

=)~

N

WE R %%4%5:

EESEE -
AEFMEHTILTF o F R E LB BAAS S gE
X T RFHTHE (AR 5497 ) - BFE MR 113£3°
14p B - 2 F % 1130004064523 ( ~Fe® %57-58F )
2R (RRE%6lF ) Ad7 iz - X BREGEHEFED L
23t (A ¥ %67-68F ) #r7 » 3 F e FRF13 3
91H’?iﬁiﬁﬁﬁﬂﬁ%%i®iﬁﬁﬁx¢W$ﬁ
BEEIRAZEER > VRET AL T FHFEORE
Rig*EREA  2ZERTE  cRLBIRRFEAIERTR A
ﬂ@%’M%ﬁﬁﬁ’ﬁﬂﬁkW?ﬁ%iﬂ—ﬁ’ﬁﬁﬁ
{78 Pfié’rm%FWﬁ%% ’%iﬁﬁA
TR EE oI REMERNZ I D FHRE (A
%wﬁ)’fwm2&ﬁ%%4—¢ﬁp@@_ﬁé’evﬁ
| 5E

flr R FERF IR vEFl iR EIL 2207
ﬁﬁﬁwxdﬁ'ﬁwigﬁl%ppﬁk%ﬁ,ﬁtvriﬁﬁ

ixé”gﬂfﬁ:x» i\‘gz’g'g}’@’ng(—r%ﬂ—lE%@,_
))& 200 A T AEGI R TIEZ IR R A2 75

pﬁa%ﬂBﬁ%@?ﬂﬁ’%%@ﬁwTﬂiﬁ’i%i

-3
—i%i—~ﬁ$4ﬁ§~ﬁib@ﬁﬁ—%%~aﬂ£
e e ﬁiﬁ%’%ié ° I ~iEZ
F'Eﬁx&%:i 2@

1



N
TN
=~
¢

— N

T3

B
W
(rei
g
[et
SF

N
\Q
H

%
R

ki

s
(‘ﬂ

i
Y

(‘rﬂ‘

(rei-

\
s

(w

L

(‘r"l

=

%34

<k

35

2 p

S

g

£

(“

— ¢

-

q

o}

2 =
i3 =k
E KK

i

AREFRREFEFTR 2 E20S o L0
FO2ERFRIL A N R AL ERTE 22K
At B2 T B G TiAn T

i
<k
&
e
=

=~
;
d
o
gy

v L
F
hd

~ I o
WHREEERE SR ERA S NS G Hp g2
M~ BB = 2R DE IR R > § e R ART
e THERE, A REFERE > p ARG A
Ehtesk b e mp o 2 wR R FEEY GRS (&
Fad %67-68F ) “ oo B FF A ALl Rk
ABE2Z PR oo s hAAEE g $28 Y ETD o K
o

BAFEREGFESIEFITAT - REF FRAA
FRF R \%é%a%ﬁﬁak’vm B30 R4
e R EED BRI B W o

%ﬁUW#%ﬁ}%wrﬂ BRI 222 ARTHREA

FrdlAgfs > PEIELRE 2 4 BE S 2 F - - /it B Ak

p’i o
AES - FH2FE300% 0 kY REE -
B R 2R o
£ i R 114 & 2 v p
2 F Rk

L AGEER R AT o

bR JRAZ) A Bt EE 20PN 0 MR EFAEFEL SR

@,@ih%%ﬁﬂ%*&ﬁH_ﬁ#TaEP%@ (

Hﬁﬁw@%z”;azzﬁﬂﬁﬁm*"z£wf%””ﬁf€ TRk
> %

%;‘1,@1 JIRIE I I B A L

520p AT IR IE % ’%—"‘“*\ 5] A y_—r*’é\ ‘

l-'&#ﬁ ﬁaﬂ“’ LEZ20p P AR R
&ﬁ;: FEA) o

4\-

P AEM FFIED P A E20p P AR FEL T K



]

=

i

r

T o
I
=
B %)
S
-~ e
&
N &
)
A
Z) -
puiglie
e
8o~y
Pt
¥ b
o
| ’
2y

INSEN

- T .

o 2

ORI g

- ~ X o
u.i.mrlnl.”,.vl
lﬁﬁm.rﬂ?nrnuﬁﬁmr
WA N B s
W)~
e A
w el o8
oo SR
Wl R
4 ﬁ.ﬂw‘mw ’
frv R RGN S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/*overflow: hidden;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，把這個STYLE拿掉*/ 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185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}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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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交字第3506號
原      告  林耿良  住新竹縣○○鄉○○街000號


被      告  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


代  表  人  吳季娟
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，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11月11日竹監裁字第50-ZBA518118號裁決，提起行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  文
一、原告之訴駁回。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。
    事實及理由
一、程序事項：
   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本院認無言詞辯論的必要，乃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，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事實概要：
    原告於民國113年1月4日13時39分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行經國道1號南向84.2公里(下稱系爭地點)，為警以有「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」之違規而逕行舉發，並移送被告處理。經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（下稱道交條例）第33條第1項第9款規定，以113年11月11日竹監裁字第50-ZBA51811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（下稱原處分），裁處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4,000元。原告不服，遂提起行政訴訟。
三、原告主張及聲明：
㈠、主張要旨：
  1.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行經系爭地點時，因有部貨車原行駛在原告之後方，未打方向燈直接加速逼車，致原告無法順利駛入左側車道，而被逼迫行駛在匝道路肩，該車再以該影像檢舉原告違規，顯不合常理。
　2.檢舉人所提供之影像有無遭竄改或變造，是否符合中央標準局所規定合格之交通違規蒐證儀器，員警以該影像判定原告違反道交條例，顯有違公允。
㈡、聲明：原處分撤銷。　　
四、被告答辯及聲明：
㈠、答辯要旨：
  1.經檢視採證連續影像，檔案名稱「前」，影像時間13：39：08，可見系爭路段為交流道入口匝道，檢舉人車輛行駛於左側主線車道，其與右側車道間劃設有穿越虛線，行駛右側縮減車道車輛須跨越穿越虛線併入左側車道；影像時間13：39：10，系爭車輛自畫面右側出現，行駛於右側縮減車道與路肩；影像時間13：39：11～20，系爭車輛車身橫跨於左側主線車道、右側縮減車道及路肩之間行駛，隨後超越檢舉人車輛及檢舉人前方白色汽車。檔案名稱「右側」，影像時間13：39：08，可見系爭車輛行駛於檢舉人車輛之右側縮減車道；影像時間13：39：09～13，系爭車輛行駛於右側縮減車道與路肩之間。
  2.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9條第1項第2款已明定，行駛於高速公路，原則上不得行駛路肩。又車輛行駛於高速公路時，本應依規定行駛於車道之內，禁止跨行車道或行駛於路肩，且禁止行駛路肩之行為，亦不以全部車身均行駛於路肩為限，原告縱僅有部分車身行駛於路肩，亦為道交條例所禁止之行駛路肩行為，本件以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9款規定舉發，並無違誤。又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1及第7條之2規定，可知舉發機關就民眾檢舉提出之違規證據資料查證結果，足認具有可信性，可憑以認定違規行為者，即應據以舉發，原告主張檢舉人是否以檢驗合格之器材錄影存證提出檢舉等語，於法無據，並不可採。
㈡、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 
五、本院之判斷：
㈠、查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，除後述爭點外，其餘為兩造陳述在卷，並舉發通知單（本院卷第49頁）、舉發機關113年3月14日國道警二交字第1130004064號函（本院卷第57-58頁）及原處分（本院卷第61頁）在卷可佐。又觀諸連續採證影像之擷取照片（本院卷第67-68頁）所示，於畫面時間13：39：11，可見系爭車輛車身橫跨於左側主線車道、右側縮減車道及路肩之間行駛，已可認定原告確有「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」之違規行為。原告雖主張檢舉人車輛原行駛在其後方，卻加速逼車，致其無法順利駛入左側車道，而被逼迫行駛在匝道路肩等語，惟細繹上開擷取照片，未見檢舉人車輛有何逼車情事。至原告所提出之車距、車速對照圖（本院卷第19頁），亦無法佐證檢舉人車輛有何逼車行為，故原告上開主張，核與上開擷取照片內容不符，不足採信。
㈡、另原告主張檢舉影像有無遭竄改或變造，是否符合中央標準局所規定合格之交通違規蒐證儀器等語。惟查，按道交條例第7條之1本文規定：「對於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者，民眾得敘明違規事實或檢具違規證據資料，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，經查證屬實者，應即舉發。」，其規範意旨一般民眾可利用適當管道檢舉交通違規，以達到維護道路交通安全之行政目的。又道交條例第92條第4項規定授權訂定之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」(下稱道交處理細則)第20條規定：「有本條例第7條之1第1項各款之行為，自行為終了日起未逾7日者，民眾得敘明下列事項，並檢具違規證據資料，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：一、檢舉人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住址及電話號碼或其他連絡方法。二、違規行為發生地點、日期、時間及違規事實內容。三、違規車輛牌照號碼、車型或足以辨識車輛之特徵。」、第22條第1、2項規定：「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受理民眾檢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，應派員查證，經查證屬實者，應予舉發，並將處理情形回復檢舉人。前項檢舉違規證據係以科學儀器取得，足資認定違規事實者，得逕行舉發之。」，足見道交條例第7條之1本文已明確賦予檢舉人提供科學儀器取得資料之法律效力，並於道交處理細則第22條規範處理民眾檢舉交通違規事件之處理方式。查檢舉人檢具之行車紀錄器影像，既係以「行車紀錄器」將影像透過鏡頭及感光、儲存設備予以紀錄、存檔，其自係以合乎理性、邏輯之方法所使用的特製精密裝置，當符合上開法規所稱之「科學儀器」，而非度量衡儀器，自無須提出經中央標準局檢驗合格之證明。又細繹連續採證影像之擷取照片（本院卷第67-68頁）所示，該影像之畫質清晰，未見有遭竄改或變造之跡象。故原告主張要旨第2點，並無理由，尚難採認。
㈢、被告適用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9款規定，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作成原處分，並無違誤。原告訴請撤銷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㈣、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不另一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，應由原告負擔。
七、結論：原告之訴無理由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 官  黃子溎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二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（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，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）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；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三、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，
    逕以裁定駁回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佘筑祐 
附錄應適用法令：
1.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9條第1項第2款
　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，不得有下列行為：
  二、在路肩上行駛，或利用路肩超越前車。　
2.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19條第3項
　為維護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安全與暢通，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管理機關或警察機關於必要時，得發布命令，指定時段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特定匝道或路段之車道、路肩，禁止、限制或開放車輛通行。　　
3.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9款
　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、快速公路，不遵使用限制、禁止、行車管制及管理事項之管制規則而有下列行為者，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：
  九、未依規定使用路肩。

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交字第3506號

原      告  林耿良  住新竹縣○○鄉○○街000號



被      告  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



代  表  人  吳季娟

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，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11月11日

竹監裁字第50-ZBA518118號裁決，提起行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下

：

    主      文

一、原告之訴駁回。
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。

    事實及理由

一、程序事項：

   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本院認無言詞辯論的必要，乃依行政訴

    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，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事實概要：

    原告於民國113年1月4日13時39分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

    自用小客貨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行經國道1號南向84.2公

    里(下稱系爭地點)，為警以有「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

    」之違規而逕行舉發，並移送被告處理。經被告依道路交通

    管理處罰條例（下稱道交條例）第33條第1項第9款規定，以

    113年11月11日竹監裁字第50-ZBA51811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

    理事件裁決書（下稱原處分），裁處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4,

    000元。原告不服，遂提起行政訴訟。

三、原告主張及聲明：

㈠、主張要旨：

  1.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行經系爭地點時，因有部貨車原行駛在原

    告之後方，未打方向燈直接加速逼車，致原告無法順利駛入

    左側車道，而被逼迫行駛在匝道路肩，該車再以該影像檢舉

    原告違規，顯不合常理。

　2.檢舉人所提供之影像有無遭竄改或變造，是否符合中央標準

    局所規定合格之交通違規蒐證儀器，員警以該影像判定原告

    違反道交條例，顯有違公允。

㈡、聲明：原處分撤銷。　　

四、被告答辯及聲明：

㈠、答辯要旨：

  1.經檢視採證連續影像，檔案名稱「前」，影像時間13：39：

    08，可見系爭路段為交流道入口匝道，檢舉人車輛行駛於左

    側主線車道，其與右側車道間劃設有穿越虛線，行駛右側縮

    減車道車輛須跨越穿越虛線併入左側車道；影像時間13：39

    ：10，系爭車輛自畫面右側出現，行駛於右側縮減車道與路

    肩；影像時間13：39：11～20，系爭車輛車身橫跨於左側主

    線車道、右側縮減車道及路肩之間行駛，隨後超越檢舉人車

    輛及檢舉人前方白色汽車。檔案名稱「右側」，影像時間13

    ：39：08，可見系爭車輛行駛於檢舉人車輛之右側縮減車道

    ；影像時間13：39：09～13，系爭車輛行駛於右側縮減車道

    與路肩之間。

  2.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9條第1項第2款已明定，行駛於高

    速公路，原則上不得行駛路肩。又車輛行駛於高速公路時，

    本應依規定行駛於車道之內，禁止跨行車道或行駛於路肩，

    且禁止行駛路肩之行為，亦不以全部車身均行駛於路肩為限

    ，原告縱僅有部分車身行駛於路肩，亦為道交條例所禁止之

    行駛路肩行為，本件以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9款規定舉發

    ，並無違誤。又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1及第7條之2規定，可知

    舉發機關就民眾檢舉提出之違規證據資料查證結果，足認具

    有可信性，可憑以認定違規行為者，即應據以舉發，原告主

    張檢舉人是否以檢驗合格之器材錄影存證提出檢舉等語，於

    法無據，並不可採。

㈡、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 

五、本院之判斷：

㈠、查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，除後述爭點外，其餘為兩造陳述

    在卷，並舉發通知單（本院卷第49頁）、舉發機關113年3月

    14日國道警二交字第1130004064號函（本院卷第57-58頁）

    及原處分（本院卷第61頁）在卷可佐。又觀諸連續採證影像

    之擷取照片（本院卷第67-68頁）所示，於畫面時間13：39

    ：11，可見系爭車輛車身橫跨於左側主線車道、右側縮減車

    道及路肩之間行駛，已可認定原告確有「行駛高速公路違規

    使用路肩」之違規行為。原告雖主張檢舉人車輛原行駛在其

    後方，卻加速逼車，致其無法順利駛入左側車道，而被逼迫

    行駛在匝道路肩等語，惟細繹上開擷取照片，未見檢舉人車

    輛有何逼車情事。至原告所提出之車距、車速對照圖（本院

    卷第19頁），亦無法佐證檢舉人車輛有何逼車行為，故原告

    上開主張，核與上開擷取照片內容不符，不足採信。

㈡、另原告主張檢舉影像有無遭竄改或變造，是否符合中央標準

    局所規定合格之交通違規蒐證儀器等語。惟查，按道交條例

    第7條之1本文規定：「對於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者，民眾得敘

    明違規事實或檢具違規證據資料，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

    舉，經查證屬實者，應即舉發。」，其規範意旨一般民眾可

    利用適當管道檢舉交通違規，以達到維護道路交通安全之行

    政目的。又道交條例第92條第4項規定授權訂定之「違反道

    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」(下稱道交處理

    細則)第20條規定：「有本條例第7條之1第1項各款之行為，

    自行為終了日起未逾7日者，民眾得敘明下列事項，並檢具

    違規證據資料，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違反道路交通管

    理事件：一、檢舉人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住址及電

    話號碼或其他連絡方法。二、違規行為發生地點、日期、時

    間及違規事實內容。三、違規車輛牌照號碼、車型或足以辨

    識車輛之特徵。」、第22條第1、2項規定：「公路主管或警

    察機關受理民眾檢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，應派員查證，

    經查證屬實者，應予舉發，並將處理情形回復檢舉人。前項

    檢舉違規證據係以科學儀器取得，足資認定違規事實者，得

    逕行舉發之。」，足見道交條例第7條之1本文已明確賦予檢

    舉人提供科學儀器取得資料之法律效力，並於道交處理細則

    第22條規範處理民眾檢舉交通違規事件之處理方式。查檢舉

    人檢具之行車紀錄器影像，既係以「行車紀錄器」將影像透

    過鏡頭及感光、儲存設備予以紀錄、存檔，其自係以合乎理

    性、邏輯之方法所使用的特製精密裝置，當符合上開法規所

    稱之「科學儀器」，而非度量衡儀器，自無須提出經中央標

    準局檢驗合格之證明。又細繹連續採證影像之擷取照片（本

    院卷第67-68頁）所示，該影像之畫質清晰，未見有遭竄改

    或變造之跡象。故原告主張要旨第2點，並無理由，尚難採

    認。

㈢、被告適用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9款規定，依違反道路交通

    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作成原處分，並無違誤。原告訴請

    撤銷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㈣、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

    院斟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不另一一論述，併此敘

    明。

六、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，應由原告負擔。

七、結論：原告之訴無理由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黃子溎
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二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

    由，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（原

   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，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

   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）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

   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；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

    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

    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
三、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，

    逕以裁定駁回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佘筑祐 

附錄應適用法令：

1.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9條第1項第2款

　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，不得有下列行為：

  二、在路肩上行駛，或利用路肩超越前車。　

2.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19條第3項

　為維護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安全與暢通，高速公路及快速

  公路管理機關或警察機關於必要時，得發布命令，指定時段於

 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特定匝道或路段之車道、路肩，禁止、限

  制或開放車輛通行。　　

3.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9款

　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、快速公路，不遵使用限制、禁止、行車

  管制及管理事項之管制規則而有下列行為者，處汽車駕駛人新

  臺幣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：

  九、未依規定使用路肩。




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交字第3506號

原      告  林耿良  住新竹縣○○鄉○○街000號



被      告  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



代  表  人  吳季娟

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，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11月11日竹監裁字第50-ZBA518118號裁決，提起行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    文

一、原告之訴駁回。
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。

    事實及理由

一、程序事項：

   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本院認無言詞辯論的必要，乃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，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事實概要：

    原告於民國113年1月4日13時39分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行經國道1號南向84.2公里(下稱系爭地點)，為警以有「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」之違規而逕行舉發，並移送被告處理。經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（下稱道交條例）第33條第1項第9款規定，以113年11月11日竹監裁字第50-ZBA51811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（下稱原處分），裁處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4,000元。原告不服，遂提起行政訴訟。

三、原告主張及聲明：

㈠、主張要旨：

  1.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行經系爭地點時，因有部貨車原行駛在原告之後方，未打方向燈直接加速逼車，致原告無法順利駛入左側車道，而被逼迫行駛在匝道路肩，該車再以該影像檢舉原告違規，顯不合常理。

　2.檢舉人所提供之影像有無遭竄改或變造，是否符合中央標準局所規定合格之交通違規蒐證儀器，員警以該影像判定原告違反道交條例，顯有違公允。

㈡、聲明：原處分撤銷。　　

四、被告答辯及聲明：

㈠、答辯要旨：

  1.經檢視採證連續影像，檔案名稱「前」，影像時間13：39：08，可見系爭路段為交流道入口匝道，檢舉人車輛行駛於左側主線車道，其與右側車道間劃設有穿越虛線，行駛右側縮減車道車輛須跨越穿越虛線併入左側車道；影像時間13：39：10，系爭車輛自畫面右側出現，行駛於右側縮減車道與路肩；影像時間13：39：11～20，系爭車輛車身橫跨於左側主線車道、右側縮減車道及路肩之間行駛，隨後超越檢舉人車輛及檢舉人前方白色汽車。檔案名稱「右側」，影像時間13：39：08，可見系爭車輛行駛於檢舉人車輛之右側縮減車道；影像時間13：39：09～13，系爭車輛行駛於右側縮減車道與路肩之間。

  2.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9條第1項第2款已明定，行駛於高速公路，原則上不得行駛路肩。又車輛行駛於高速公路時，本應依規定行駛於車道之內，禁止跨行車道或行駛於路肩，且禁止行駛路肩之行為，亦不以全部車身均行駛於路肩為限，原告縱僅有部分車身行駛於路肩，亦為道交條例所禁止之行駛路肩行為，本件以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9款規定舉發，並無違誤。又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1及第7條之2規定，可知舉發機關就民眾檢舉提出之違規證據資料查證結果，足認具有可信性，可憑以認定違規行為者，即應據以舉發，原告主張檢舉人是否以檢驗合格之器材錄影存證提出檢舉等語，於法無據，並不可採。

㈡、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 

五、本院之判斷：

㈠、查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，除後述爭點外，其餘為兩造陳述在卷，並舉發通知單（本院卷第49頁）、舉發機關113年3月14日國道警二交字第1130004064號函（本院卷第57-58頁）及原處分（本院卷第61頁）在卷可佐。又觀諸連續採證影像之擷取照片（本院卷第67-68頁）所示，於畫面時間13：39：11，可見系爭車輛車身橫跨於左側主線車道、右側縮減車道及路肩之間行駛，已可認定原告確有「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」之違規行為。原告雖主張檢舉人車輛原行駛在其後方，卻加速逼車，致其無法順利駛入左側車道，而被逼迫行駛在匝道路肩等語，惟細繹上開擷取照片，未見檢舉人車輛有何逼車情事。至原告所提出之車距、車速對照圖（本院卷第19頁），亦無法佐證檢舉人車輛有何逼車行為，故原告上開主張，核與上開擷取照片內容不符，不足採信。

㈡、另原告主張檢舉影像有無遭竄改或變造，是否符合中央標準局所規定合格之交通違規蒐證儀器等語。惟查，按道交條例第7條之1本文規定：「對於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者，民眾得敘明違規事實或檢具違規證據資料，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，經查證屬實者，應即舉發。」，其規範意旨一般民眾可利用適當管道檢舉交通違規，以達到維護道路交通安全之行政目的。又道交條例第92條第4項規定授權訂定之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」(下稱道交處理細則)第20條規定：「有本條例第7條之1第1項各款之行為，自行為終了日起未逾7日者，民眾得敘明下列事項，並檢具違規證據資料，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：一、檢舉人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住址及電話號碼或其他連絡方法。二、違規行為發生地點、日期、時間及違規事實內容。三、違規車輛牌照號碼、車型或足以辨識車輛之特徵。」、第22條第1、2項規定：「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受理民眾檢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，應派員查證，經查證屬實者，應予舉發，並將處理情形回復檢舉人。前項檢舉違規證據係以科學儀器取得，足資認定違規事實者，得逕行舉發之。」，足見道交條例第7條之1本文已明確賦予檢舉人提供科學儀器取得資料之法律效力，並於道交處理細則第22條規範處理民眾檢舉交通違規事件之處理方式。查檢舉人檢具之行車紀錄器影像，既係以「行車紀錄器」將影像透過鏡頭及感光、儲存設備予以紀錄、存檔，其自係以合乎理性、邏輯之方法所使用的特製精密裝置，當符合上開法規所稱之「科學儀器」，而非度量衡儀器，自無須提出經中央標準局檢驗合格之證明。又細繹連續採證影像之擷取照片（本院卷第67-68頁）所示，該影像之畫質清晰，未見有遭竄改或變造之跡象。故原告主張要旨第2點，並無理由，尚難採認。

㈢、被告適用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9款規定，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作成原處分，並無違誤。原告訴請撤銷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㈣、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不另一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
六、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，應由原告負擔。

七、結論：原告之訴無理由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黃子溎
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二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（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，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）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；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
三、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，

    逕以裁定駁回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佘筑祐 

附錄應適用法令：

1.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9條第1項第2款

　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，不得有下列行為：

  二、在路肩上行駛，或利用路肩超越前車。　

2.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19條第3項

　為維護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安全與暢通，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管理機關或警察機關於必要時，得發布命令，指定時段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特定匝道或路段之車道、路肩，禁止、限制或開放車輛通行。　　

3.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9款

　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、快速公路，不遵使用限制、禁止、行車管制及管理事項之管制規則而有下列行為者，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：

  九、未依規定使用路肩。





